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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碑市
监处
罚

〔20
24〕
0017
号

西安康
之源泉
足浴有
限公司
未取得
食品经
营许可
从事食
品经营
活动案

91610
103MA
6U5DQ
DXJ

周海
洋

西安康之源泉足
浴有限公司未取
得食品经营许可
从事食品经营活

动

投诉
举报

2024年
1月16

日
/ /

500
0

1.没收用于违
法经营的工具；
2.罚款。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食品安全
法》第一百二十
二条第一款以
及《陕西省市场
监督管理局行
政处罚裁量权
适用规则》（修
订）第十一条第
一款第三项之
规定

在接到
行政处
罚决定
书之日
起15日
内将罚
没款缴
到工商
银行东
大街支

行

西安
市碑
林区
市场
监督
管理
局，
2024
年3月
1日

食
品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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